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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项目名称 

郯城街道西城片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。 

（二）立项单位 

项目立项单位名称：郯城县新区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； 

法定代表人：王波；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1322761885800J； 

注册资本：10000 万元人民币； 

注册地址：郯城县郯马路北侧（郯城新区）； 

经营范围：经县政府授权开展土地以及开发利用，土地综

合整治；授权承担全县国有自然资源使用权，城市公共资源开

发运营及管理；承担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重大项目建设投资，

棚户区改造及保障性安居工程开发投资，承担农业开发和农村

基础设施、农田水利建设；产业园运营管理及园区房屋租赁、

物业管理；房地产开发。（经营范围中须凭资质证经营的，凭

资质证经营)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。 

（三）项目规划审批 

1、环评手续：2018 年 7 月 13 日,郯城街道西城片区二期

棚 户 区 改 造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登 记 表 已 完 成 备 案 , 备 案

号:20203713220000044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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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立项手续：2020 年 5 月 12 日,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核

发《关于郯城街道西城片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可行性研究报

告的批复》(郯行审〔2020〕87 号)。 

3、2020 年 10 月 22 日,临沂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临沂市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临沂市财政局和临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核发《关于对 2020 年棚户区改造项目进行调整的通知》(临建

办发〔2020〕58 号),将西城片区二期改造项目和葛庄片区改造

项目替换为西城片区二期改造项目,列入 2020年棚户区改造项

目。 

4、规划手续：2020 年 5 月 12 日,郯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

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(建字第 37132220200027 号),确

认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。 

（四）项目规模与主要建设内容 

本项目安置区用地面积 120 亩，总建筑面积 275,868 平方

米，地上建筑面积 200,502 平方米，地下建筑面积 75,366 平方

米，规划建设 25 栋安置楼，规划住户 1,422 户。 

（五）项目建设期限 

本项目预计工期为 2020 年 7 月至 2023 年 6 月。 

二、项目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方案 

（一）编制依据 

1、国家和有关部门颁布的有关投资的政策、法规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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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国家发改委《投资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指南（试用版）》； 

3、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、建设部《工程设计收费基价表》； 

4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/T18508—2001《城镇土

地估价规程》； 

5、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(2004 修正)； 

6、临沂市行政事业收费标准； 

7、临沂市郯城县相关政策； 

8、项目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； 

9、项目《可行性研究报告》。 

（二）资金筹措方案 

1、资金筹措原则 

（1）通过自筹投入一定资本金，保证项目顺利开工及后

续融资的可能。 

（2）发行政府专项债券向社会筹资。 

2、资金来源 

本项目估算总投资 65,183.00 万元，其中，项目单位自有

资金 13,583.00 万元，已发行专项债券 35,600.00 万元，本期拟

发行专项债券 16,000.00 万元。 

表 1  项目资金来源情况 

资金来源 金额（万元） 占比 备注 

估算总投资 65,183.00 100.00%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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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项目预期现金流入、成本及融资平衡情况 

（一）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 

 

一、资本金 13,583.00 20.84%  

（一）自有资金 13,583.00 20.84%  

（二）专项债券    

1、已发行专项债券    

2、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3、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二、债务资金（不含用作资本金部分） 51,600.00 79.16%  

（一）已发行专项债券 35,600.00 54.62%  

（二）本期拟发行专项债券 16,000.00 24.55%  

（三）后续拟发行专项债券    

（四）银行融资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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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公式 合计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2023 年 2024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122,080.16    19,845.65  

经营活动支出 B     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21,387.30    2,677.81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100,692.86    17,167.84 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64,129.40 6,412.94 12,825.88 25,651.76 19,238.82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-64,129.40 -6,412.94 -12,825.88 -25,651.76 -19,238.82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13,583.00 6,791.50 2,716.60 1,358.30 2,716.60  

专项债券 I 51,600.00  10,600.00 25,000.00 16,000.00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51,600.00     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11,295.20   328.60 1,053.60 1,613.60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=H+I+J-K-L-M-N 2,287.80 6,791.50 13,316.60 26,029.70 17,663.00 -1,613.60 

四、期初现金 P   378.56 869.28 1,247.22 16,839.24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38,851.26 378.56 490.72 377.94 15,592.02 -1,613.60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38,851.26 378.56 869.28 1,247.22 16,839.24 15,225.64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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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续）表 2  项目资金测算平衡表（单位：万元） 

项目/年度 公式 2025 年 2026 年 2027 年 2028 年 2029 年 2030 年 

一、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经营活动收入 A    102,234.51   

经营活动支出 B       

支付的各项税费 C    18,709.49   

经营活动现金净流量 D=A-B-C    83,525.02   

二、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建设成本支出 E       

流动资金支出 F       

投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G=-E-F       

三、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—       

资本金（自有资金） H       

专项债券 I       

银行借款 J       

偿还债券本金 K    10,600.00 25,000.00 16,000.00 

偿还银行借款本金 L       

支付债券利息 M 1,613.60 1,613.60 1,613.60 1,613.60 1,285.00 560.00 

支付银行借款利息 N       

融资活动现金净流量 O=H+I+J-K-L-M-N -1,613.60 -1,613.60 -1,613.60 -12,213.60 -26,285.00 -16,560.00 

四、期初现金 P 15,225.64 13,612.04 11,998.44 10,384.84 81,696.26 55,411.26 

期内现金变动 Q=D+G+O -1,613.60 -1,613.60 -1,613.60 71,311.42 -26,285.00 -16,560.00 

五、期末现金 R=P+Q 13,612.04 11,998.44 10,384.84 81,696.26 55,411.26 38,851.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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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应付本息情况 

1、专项债券 

本项目 2021 年 9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0,600.00 万元，期限

7 年，利率 3.10%；2022 年 1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 10,000.00 万

元，期限 7 年，利率 2.83%；2022 年 5 月已发行专项债券

10,000.00 万元，期限 7 年，利率 2.98%；2022 年 6 月已发行

专项债券 5,000.00 万元，期限 7 年，利率 2.88%；。本期拟发

行专项债券 16,000.00 万元，假设债券期限为 7 年，利率为 3.50

×%；在债券存续期每年支付债券利息，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。

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如下。 

表 3  本项目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情况（单位：万元）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1 年  10,600.00  10,600.00 3.50%   

2022 年 10,600.00 25,000.00  35,600.00 3.50% 328.60 328.60 

2023 年 35,600.00 16,000.00  51,600.00 3.50% 1,053.60 1,053.60 

2024 年 51,600.00   51,600.00 3.50% 1,613.60 1,613.60 

2025 年 51,600.00   51,600.00 3.50% 1,613.60 1,613.60 

2026 年 51,600.00   51,600.00 3.50% 1,613.60 1,613.60 

2027 年 51,600.00   51,600.00 3.50% 1,613.60 1,613.60 

2028 年 51,600.00  10,600.00 41,000.00 3.50% 1,613.60 12,213.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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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息覆盖倍数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 100,692.86 万

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62,895.20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流覆盖融资本

息的覆盖倍数为 1.60。 

四、专项债券使用与项目收入缴库安排 

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单位的管理单位）保证严格按照政府

债券管理相关规定履行相应义务，确保政府专项债券资金专款

专用。 

专项债券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，根据专项债券

《信息披露文件》规定的还本付息安排，项目单位（包括项目

单位的管理单位）应以本方案中的项目收入按照对应的缴库科

目上缴财政，按时、足额支付政府专项债券本息。 

五、项目风险分析 

（一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风险 

1、工期风险:工期延误造成机械、人力资源投入增加，债

券利息增加导致成本增加。 

2、质量风险:质量问题造成的返工、工期延误影响成本。 

债券存续

期 

期初本金余

额 

本期增加金

额 

本期偿还金

额 

期末本金余

额 

融资

利率 
应付利息 

还本付息

合计 

2029 年 41,000.00  25,000.00 16,000.00 3.50% 1,285.00 26,285.00 

2030 年 16,000.00  16,000.00  3.50% 560.00 16,560.00 

合计  51,600.00 51,600.00   11,295.20 62,895.2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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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安全风险:发生安全事故造成成本增加，且安全事故会

造成工期延误，从而导致成本增加。 

4、环境破坏、环境保护风险。 

5、财政和经济风险:通货膨胀、汇率的变动、税费的变化、

材料价格变化。 

6、材料风险:新材料、新工艺的引进，消耗定额变化，材

料价格变化等。 

7、资金风险:资金筹措方式不合理、资金不到位、资金短

缺。 

8、自然灾害风险:洪水、地震、火灾、台风、塌方、雷电

等自然灾害或恶劣天气。 

9、人员及工资风险:技术人员、管理人员、一般工人的素

质及工资的变化。 

10、设备风险:施工设备选型不当，出现故障，安装失误。 

（二）与项目收益相关的风险 

1、流动性风险 

由于社会环境、人口政策变化、宏观经济环境、法律法规

调整等因素，致使土地出让价格发生较大变化，导致预测数据

与实际情况之间出现差异，从而产生收入的不确定性，进而影

响项目的现金流量。 

2、运营成本增加风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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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建成后的运营管理，存在一定的风险，项目管理部门

的运营管理水平直接关系到项目投入运营后的正常安全运营

及运营效益。 

六、项目事前绩效评估 

（一）项目概况 

郯城街道西城片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，项目主管部门为

山东郯城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，项目单位为郯城县新区建设

发展有限公司，本次拟申请专项债券 16,000.00 万元用于项目

建设。 

（二）评估内容 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 

（1）符合国家、地区发展规划 

a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

划纲要》指出“优化住房供给结构，促进市场供需平衡，保持

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。在住房供求关系紧张地区适度增加用地

规模。在商品房库存较大地区，稳步化解房地产库存，扩大住

房有效需求，提高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比例。积极发展住房

租赁市场，鼓励自然人和各类机构投资者购买库存商品房，扩

大租赁市场房源，鼓励发展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

业。促进房地产业兼并重组，提高产业集中度，开展房地产投

资信托基金试点。发展旅游地产、养老地产、文化地产等新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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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。加快推进住宅产业现代化，提升住宅综合品质。” 

b、《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

（2016-2020 年）》指出“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深化住

房制度改革，推动行业结构调整，提高产业集中度。大力推动

建造方式创新，以推广装配式建筑为重点，通过标准化设计、

工厂化生产、装配化施工、一体化装修、信息化管理、智能化

应用，促进建筑产业转型升级。充分利用钢材价格低、供应足

的时机，积极推广钢结构建筑，制定相关鼓励政策，引导建筑

企业利用钢结构建设各类建筑，以提高建筑效率，增强建筑物

抗震性能。” 

c、《临沂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》

指出“提高保障住房供给能力。加大住房保障建设力度，加强

督导调度，在确保质量前提下，提高工程竣工率。扩大安居工

程覆盖范围，推进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，打通保障房和普通

商品房通道，增加有效供给，加大农村危房改造力度，用足用

好国家、省棚户区改造优惠政策，到 2020 年前全市完成 13.4

万户棚改任务。积极推进政府支持与社会投入结合，提升改造

中心城区“零工市场”，在保留“一元公寓”的基础上，推出

高性价比的“定制公寓”，为广大农民工提供多样化的生活环

境。完善保障性住房管理运营机制。严格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

质量责任制，加强工程质量和资金管理，严格执行工程监理制、



 

— 12 — 

 
 

质量责任制和招投标制。制定公租房分配管理实施细则，动态

调整租金，实现公租房有序进出。完善住房保障信息管理系统，

确保公开公平公正。加强中央预算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，

及时拨付到位，鼓励多渠道社会资金筹建保障住房。 

（2）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（2013 年修

正），本项目建设符合第一类“鼓励类”第三十七条“其他服

务业”第 1 款“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”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

项目建设有效地有步骤地推进城市建设和改造，优化城市功

能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高城市建设质量。该项目建成后，完善

了所在地段的规划功能，提升了区域中心城市形象、推动了城

镇化进程；改善了房地产市场的供应体系，提升了人居质量；

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，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，加快城市

全面建设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。 

2、项目实施的公益性 

该项目坚决贯彻生态原则、文化原则与经济效益原则并

重，力求以较少的投入塑造出环境相对优雅的生活居住空间。

项目总体建筑设计布局合理、使用功能齐备、配套设施先进，

是一个高标准的现代化生活区。 

项目建成后主要面向临沂市郯城县群众，解决他们的住房

后顾之忧。另外，本项目的规划、设计严格按照人居环境的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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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建设，建成后对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明显的积极意

义。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稳定，同时也会促进物质文明、精神文

明和政治文明建设。 

3、项目实施的收益性 

本项目实施后，项目的收益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，通过对

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本的估算，测算得出本项目实施后，项目

的收益来源主要为土地出让收入，通过对收入以及相关营运成

本的估算，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流为

100,692.86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62,895.20 万元，项目净现金

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60 倍。 

4、项目建设投资合规性 

根据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（2011 年本）》（2013 年修

正），本项目建设符合第一类“鼓励类”第三十七条“其他服

务业”第 1 款“保障性住房建设与管理”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

项目建设有效地有步骤地推进城市建设和改造，优化城市功

能，改善人居环境，提高城市建设质量。该项目建成后，完善

了所在地段的规划功能，提升了区域中心城市形象、推动了城

镇化进程；改善了房地产市场的供应体系，提升了人居质量；

增加了社会有效需求，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协调发展，加快城市

全面建设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。 

属于财政部办公厅、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申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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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新增专项债券项目资金需求的通知（财办预〔2021〕

209 号）中支持的 10 个领域中“保障性安居工程”的范围。 

5、项目成熟度 

本项目取得当地政府大力支持，在土地、资金和政策上给

予优惠政策；通过调查研究，项目建设也取得了当地企业和居

民的广大支持和拥护，一方面可满足当地居民的居住需求，另

一方面又可改善城市面貌和投资环境。2020 年 5 月 12 日,郯

城县行政审批服务局核发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(建字第

37132220200027 号),确认建设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

管制要求。 

6、项目资金来源和到位可行性 

项目通过专项债券形式筹资 51,600.00 万元，剩余资金自

筹解决。项目实施单位已会同财政等部门解决资金问题。 

7、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合理性 

根据国家相关财务政策、同类项目收入成本收益数据及项

目单位提供的资料进行预测，本项目收入、成本、收益预测数

据较为合理。 

8、债券资金需求合理性 

项目建设单位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及项目实际情况，确定申

请专项债券资金占项目总投资的 79.16%，本比例符合相关政

策和实际情况要求，较为合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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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、项目偿债计划可行性和偿债风险点 

根据财务计划现金流量表，项目经营期内现金流量及累计

盈余资金充裕，测算得出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息前净现金

流为 100,692.86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 62,895.20 万元，项目净

现金流覆盖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 1.60 倍，具备较强的偿债

能力。说明项目实现自身资金平衡的可能性较大，具有较强的

生存能力。 

10、绩效目标合理性 

郯城街道西城片区二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设置年度和长期

绩效目标，科学规划、设置合理，便于精准实施，可以有效利

用项目资金。 

（三）评估结论 

本项目可用于资金平衡的项目的息前净现金流量为

100,692.86 万元，融资本息合计为 62,895.20 万元，项目本息

覆盖倍数为 1.60，符合专项债发行要求；项目可以通过自筹、

发行专项债券等方式完成资金筹措，为本项目提供足够的资金

支持，保证本项目的顺利施工。总的来说，本项目绩效目标明

确，可实施性较强，资金投入风险基本可控，本项目事前绩效

评估符合专项债券申报使用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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